附件12：

（评审表十二）基层单位意见书写格式

第一段：自然情况简述(包含)
×××，男（女），×族，×年×月出生，政治面貌，最高学历，×年×月参加工作，教龄×年，担任班主任等管理工作×年。在乡村学校（或薄弱学校）任教×年，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经历。×年×月评为××学科×级教师，履现职×年，履现职期间年度履职考核×年合格，×年优秀，继续教育学时学分合。现在×县×镇×校担任×年级×学科教学工作，兼任XXX工作（核定教学工作年教学工作XXX节），履职期内年授课×节，从事本专业工作×年。 

第二段：综合评述（详写）
该教师政治思想表现符合云人社发〔2023〕28 号文件《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(试行)》第六条之规定。教育教学能力方面具体评述履现职以来的师德表现、教育教学能力水平、工作任务、教育教学方法、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等履行岗位职责情况。并重点评述履现职期间从事本学科工作取得的教育教学业绩，获奖情况等……给予评价。
第三部分结论：该同志于XXXX年XX月XX日在教职工大会（教职工代表大会）上述职；参会人数XX人，以无记名投票同意推荐XX票，无记名投票不同意推荐XX票，教职工及学校领导对该同志履职及推荐晋级情况无意见。

经审查评议，该同志所申报材料内容属实，经公示无异议。该同志符合云人社发〔2023〕28 号和大教体字〔2025〕17号文件规定，同意推荐评审中等职业学校中级或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 

（形成材料不得低于文本篇幅的五分之四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基层单位（盖章）：

××××年×月×日

